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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0日，中央第三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办第十批次，共124件举报案件，
其中重点案件16件，已办结12件，受理编
号分别为872、873、874、875、876、877、878、
879、880、881、883、886号。未办结4件，受
理编号分别为882、884、885、887号。现将
办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受理编号872号：“2010年以来，金
城乡爱国村村民崔某某、王某某、刘某某等
三人使用钩机挖渠筑坝，圈占2000余亩草
原种植玉米，举报人曾向省、市草原管理部
门及信访部门多次反映，至今未果。”

（一）基本情况
哈尔滨市双城区金城乡爱国村，面积

12平方公里，有3个自然屯652户，草原面
积1182亩。信访反映的地块是1995年草
原使用权档案中标注的池水坑，面积为
450亩，其中有3块地块标注是沙坨子（沙
化较严重的地块）。2018年6月11日，经哈
尔滨市双城区畜牧兽医局与金城乡人民政
府、金城乡爱国村委会到现场实测，该地块
因三面环河，经河水多年冲刷而逐渐消失
减少152亩，现面积为298亩。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后，哈

尔滨市双城区畜牧兽医局与金城乡人民政
府、金城乡爱国村委会立即成立了联合调
查组，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
查。经调查，信访反映的崔某某、王某某、
刘某某分别为崔玉军、王伟江、刘成义，均
为金城乡爱国村人。2010年5月28日，上
述三人共同与爱国村委会签订了植树造林
承包合同。合同中规定只种树不能种地，
承包面积为280亩。承包地块位于拉林河
南大坨子，就是草原使用权档案中标注的
池水坑，合同期限为 2010年 5月 28日至
2029年5月30日。承包后，上述三人陆续
在此地块种植杨树。

经查阅哈尔滨市双城区林业局档案和
从区林业局提供的情况说明来看，金城乡
爱 国 村 拉 林 河 南 沙 滩 地 ，坐 标 为
2615305010684，此地块与 1995年草原使
用权档案中标注的使用面积为450亩的池
水坑是同一地块。金城乡爱国村的崔玉
军、王伟江、刘成义承包后进行植树造林，
面积为 300 亩。目前，该地块已基本成
林。在种植杨树后，因疏于管理，有部分杨
树苗被河水陆续冲毁。2016年~2017年，
承包人曾在被河水冲毁的土地上种植玉
米，2018年弃耕。2018年 6月 11日，经联
合调查组到现场实际勘测，现有林地221.9
亩，弃地76.1亩，总计298亩。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第一章
第六条规定：“使用已经沙化的土地的单位
和个人，有治理该沙化土地的义务。”在该
地块植树造林，已经纳入三北防护林工
程，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保护。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有关规
定，在草原上种植杨树是不允许的。但种
植杨树后，不仅没有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恶
劣影响，而且还起到了防风固沙，防止水
土流失的作用。既然种植杨树已成事实，
如果把杨树砍掉，会对这块地的生态环境
再次进行破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
没有造成经济损失，也没有造成生态环境
的破坏，建议维持现状，待树木长到可以
采伐的时候，再恢复草原植被。下一步，
双城区进一步加强对草原的监督管理和
沙化草原的治理，并结合草原资源清查工
作，对被河水冲毁的土地、弃地和严重退
化、沙化的地块选择种植适应本地的牧
草，恢复草原植被。

根据调查情况，金城乡爱国村村委会
将280亩草原承包给崔玉军、王伟江、刘成
义等3人种树，虽然对环境没有造成破坏，
但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相关
规定，爱国村村委会负有主要责任，金城乡
草原管理员负有监管责任，已经移交哈尔
滨市双城区纪检监察委，对原爱国村村支
部书记于跃全、村委会主任李克飞和金城
乡草原管理员李彦民等相关人员进行追责
处理。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受理编号873号：“哈齐高铁侵占

中桥小区1-1号楼的道路、人行通道、防火
通道、小区通道，高铁外沿距离居民楼4.1
米，减去高铁征占红线距离4米后，居民楼
距高铁外沿仅0.1米。相关部门曾承诺待
高铁通车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保要
求，对居民楼实施拆迁、功能置换和补偿，
但至今迟迟未予落实。2015年8月17日，
哈齐高铁已正式通车，经大庆市环保局现
场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噪声超标，存在高压
电辐射，挡光问题严重。2016年8月，举报
人曾向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上述
问题，相关部门有过回函但未予解决问
题。”

（一）基本情况
2009年，由铁道部和黑龙江省共同出

资，成立哈齐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哈齐客专”），主管部门为哈尔
滨铁路局。“新建铁路哈尔滨至齐齐哈尔铁
路客运专线工程”项目于2008年获得国家
发改委批复，2009年获得原环保部环评批
复，2009年开工建设，总长度280.22公里；
新建哈尔滨北站至新建齐齐哈尔南站，设
计开行列车116对/天，总投资323.4亿元，
2015年8月17日投入试运营，至今未完成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哈齐客专高
架铁路距离地面26米，南侧与滨洲铁路紧
邻，中桥小区附近高架铁路设有隔声降噪
的声屏障设施。

（二）核查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举报哈

齐高铁对中桥小区1-1号楼的道路、人行
通道、防火通道、小区通道，造成不便利影
响情况属实；举报相关部门曾承诺待高铁
通车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保要求，对

居民楼实施拆迁、功能置换和补偿，但至今
迟迟未予落实的问题不属实；举报铁路噪
声超标，存在高压电辐射，挡光严重等情况
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
1、“哈齐高铁侵占中桥小区1-1号楼

的道路、人行通道、防火通道、小区通道，高
铁外沿距离居民楼4.1米，减去高铁征占红
线距离 4米后，居民楼距高铁外沿仅 0.1
米”的问题调查情况

中桥小区始建于2000年，为齐齐哈尔
铁路局福利住房，共有 6栋住宅楼。其中
1-1号楼居民上访，反映哈齐客专高架铁
路噪音扰民。1-1号楼有商服30家，居民
56户，共 158人，70%为铁路职工。1-2号
楼商服31家，居民48户，共149人，70%为
铁路职工。1-1号楼、1-2号楼住宅产权属
于铁路职工个人，一楼为商服裙楼，产权属
于个人，裙楼外沿距高架铁路外沿垂直距
离4.1米。两栋居民楼与高架铁路直线距
离 17-20 米不等，距离地面滨洲铁路
27-30 米不等，距离中桥路路边 20 米。
1-1号楼住宅阳台距高铁外沿垂直距离约
17.1米，高架铁路高度约为26米。

2、“相关部门曾承诺待高铁通车后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保要求，对居民楼实
施拆迁、功能置换和补偿，但至今迟迟未予
落实”的问题调查情况

据小区居民介绍，“2013年11月16日
《关于落实市长现场对话会要求的通知》”、
“市政府相关领导现场对话会精神”及“哈
齐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 10
月 31日《关于大庆中桥小区 1-1号楼房
（住宅部分）是否拆迁相关情况说明》”等文
件承诺：待工程建成后，按国家有关规定，
环保部门验收后如不能满足居民正常生
活，将采取拆迁（功能置换）补偿等方式解
决1-1号楼房居民正常生活问题。2016年
9月，萨尔图区环保局对哈齐客专噪声扰
民等问题进行了约谈，要求该企业于2016
年年底前完成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兑现承
诺。2016年11月，区环保局发函督促该企
业尽快完成验收工作。该企业表示，现阶
段铁路列车运行对数达不到国家验收标
准，无法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3、关于噪声扰民问题。
2016年 8月，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

组在我省督察期间，曾有群众反映此问
题。萨尔图区环保局对中桥小区1-1、1-2
号楼进行了入户调查，实地勘察现场并了
解群众诉求，并对该区域昼夜噪声排放情
况进行监测。2017年8月，萨尔图区环保
局委托大庆市博思百睿评价检测有限公司
在1-1、1-2号楼设立了三个点位昼夜进行
了噪声监测。结果显示，1-1号楼前（距铁
路围栏 4.7 米）昼间 72.7dB（A）、夜间
72.1dB（A），1-1号楼二楼平台昼间67.0dB
（A）、夜间 67.4dB（A），1-2号楼二楼平台
（距铁路围栏 16.8米）昼间 71.4dB（A）、夜
间68.1dB（A），超出2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
噪声限值（昼间60dB（A）夜间50dB（A））。

4、关于挡光问题。
哈齐客专《关于大庆中桥小区1-1号

楼房环境影响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大庆
地处东经 125°42′ 至 130°10′ ，北纬 44°
04′ 至46°40′ 严寒第Ⅰ气候区。最低日
照标准为大寒日。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
设计规范》中规定，客专桥梁不会对中桥小
区 1-1 号楼房（住宅部分）采光产生影
响”。但现场调查和了解哈齐高铁建设对
中桥小区1-1号楼房（住宅部分）采光确实
有一定影响。是否符合楼房采光时间最低
要求等情况需待区规划分局委托第三方单
位进行日照分析。

5、关于高压电辐射问题。
哈齐客专委托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

团有限公司工程测试中心对中桥小区1-1
号楼房监测结果如下：工频电场强度监测
值为 0.42V/m～77.1V/m，工频磁感应强
度监测值为17.88nT～378.5nT，均满足《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相关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的要求，即工频电场强
度 4000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 T
（105nT）。经测试，电磁不超标，不会对人
体产生不良影响，符合国家标准。

自2016年8月接到中央第二环境保护
督察组信访转办件后，萨尔图区迅速落实
相应工作，累计现场检查 20余次，入户调
查1次，询问调查3次，约谈哈齐客专1次，
发函督促其整改1次，噪声排放情况监测1
次，责令改正1次。行政处罚告知1次，听
证告知1次。

2018年 4月，萨尔图区环保局工作人
员前往哈尔滨市东直路333号哈齐客专调
查取证，发现该企业并未按要求进行整
改。5月，针对哈齐客专“新建铁路哈尔滨
至齐齐哈尔铁路客运专线工程”未经环保
竣工验收直接投入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
区环保局履行相应行政处罚程序，对其下
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萨环罚告字
〔2018〕001号）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萨环责改字〔2018〕001号）。现该企业
法律顾问已与区环保局取得联系，表示配
合，申请进行听证。区环保局已按规定对
其下达《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萨环听通
字〔2018〕001号）。告知其于 2018年 6月
27日举行听证会，如该企业未按时到场，
将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区环保局将依法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

市、区两级多次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协
调会，研究解决哈齐客专噪声扰民等问题，
并督促哈齐客专尽快解决扰民问题，给居
民安宁的生活环境。近期召开的由市环保
局、市大项目办、市规划局及萨尔图区政府
参加的协调推进会，研究可行性整改意见，
解决现阶段存在的各项问题，初步明确了
解决群众信访问题的推进方案，对哈齐客
专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哈齐客专拿出可行
性整改方案。首先要督促哈齐客专进行环
保验收，与群众见面。在此基础上，采取以

下措施：一是督促哈齐客专聘请专家设计，
为“哈齐高铁中桥小区段”进一步完善声屏
障，有效降低高铁运行中噪声影响；二是督
促哈齐客专立即开展项目环保验收，若不
满足验收标准，督促其兑现承诺，对中桥小
区1-1号楼实施整体拆迁，并按有关规定
予以补偿。三是在居民参与下，委托有资
质单位对1-1号楼进行日照分析，确定影
响程度。

（三）问责情况
无。
三、受理编号874号：“大庆钻井一公

司和二公司将大量废油泥浆倾卸在公民村
草场内五个坑里，未按照规范程序处理泥
浆。举报人向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举报
后，大庆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情
况时避重就轻，只核查小面积的坑不核查
面积大的坑。举报人对大庆市环保局的现
场核查过程表示不满，要求彻底查清问题
并依法处理。”

（一）基本情况
此案件的基本情况已于第九批第762

号案件进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二）核查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举报钻

井泥浆坑的问题部分属实；举报现场核实
情况时避重就轻的问题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
1、关于泥浆坑的问题
举报此区域存在5个泥浆固化点情况

属实，举报未按照规范程序处理泥浆情况
不属实。

核实处理情况已于第九批转办件第
762号上报。

2、关于现场核实情况时避重就轻的问
题

2018年 6月 8日上午，市环保局环境
监察人员涂江涛、高天昊接到处理 2 件
市环保局自行受理的群众来电环境
信访投诉的工作任务，反映问题的地
点 分 别 位 于 大 同 区（举 报 编 号 ：
180608230600020769）和肇源县（举报编
号：180606230600021505）。按照市环保局
来电信访处理程序，市环保局工作人员通
知双方当事人及大同区环保局工作人员下
午到场处理。现场调查后期，举报人又提
出新的环境污染问题，反映2004年泥浆大
坑破坏草原问题。涂江涛、高天昊当场询
问采油七厂环保、土地人员是否掌握这个
情况，七厂工作人员表示2009年前泥浆坑
的征地、使用都在钻井部门，对 2004年的
信息不掌握。涂江涛、高天昊要求采油七
厂查找举报人反映的2004年地块的土地、
钻井、验收的相关信息，并请区国土、草原
等部门进一步核实、核对相关信息，现场组
织测量，提供佐证材料，及时向环保部门报
告情况。同时告知举报人当天肇源县还有
1件信访投诉需要处理，大庆市环保局信
访值班室工作人员将于次日主动联系举报
人，登记相关问题，市环保局将尽早安排人
员调查处理，涂江涛、高天昊随后赶往肇源
县处理另一件信访案件。6月9日上午，市
环保局信访值班室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举
报人，将举报人反映的情况按照一般信访
案件履行了签批受理程序后，通知双方当
事人下午两点共同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当
日下午，市、区两级环保人员、采油七厂、钻
一、钻二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对举报人反映
的所有环境问题开展调查。目前，正在梳
理调查佐证材料，将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
限反馈举报人。

关于举报大庆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到现
场核实情况时避重就轻情况不属实。一是
6月8日，市环保局环境监察人员调查处理
群众来电信访投诉，是按照当日受理举报
电话登记的投诉内容处理的一般环境信
访投诉举报，受理程序、办案过程符合市
环保局信访投诉调查处理工作流程；二是
6月8日，但在现场调查时，举报人又当场
反映新的污染问题。因环境监察人员还
有当日必须完成的其他信访投诉调查工
作，故告知举报人次日市环保局环境举报
电话受理人员会主动与举报人联系，再行
受理举报人反映的新的环境污染问题。
三是 6月 9日，市环保局环境举报电话受
理人员主动打电话与信访人对接，登记了
新举报的内容，并按照一般环境信访案件
处理流程，当日签批并派员现场勘查，对
信访人反映的问题逐项进行了核实，将按
照相关程序答复了举报人。四是举报人
向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的问题内容
与6月8日市环保局环境举报电话受理的
问题内容出入较大。接到中央第三环境
保护督察组转办的762号案件后（6月9日
转办，6月 10日开展调查），大庆市委、市
政府责成大同区政府和油田公司承办，市
环保局负责指导协调。

大庆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在6月8日办
理的是市环保局环境举报电话受理的群众
信访投诉举报，在办理过程中，严格按照规
定的信访工作程序开展，不存在避重就轻
的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四、受理编号875号：“马延乡太和村

村主任王某某，在南山养殖奶牛的补助用
地内，非法砍伐树木，涉及面积 100余亩。
举报人曾向林业站等部门反映未果，要求
补种树木，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
任。”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非法砍伐林木地点位于尚

志市马延乡太和村南山，通过《尚志市集体
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两荒划拨》资料和尚
志国有林场管理局核对认定，林地权属为
村集体使用的国有林地，林木所有权及使
用权为集体所有。砍伐的林木是 1998年
春马延乡太和村集体营造的人工林，树种
为杨树。信访反映的“马延乡太和村村主
任王某某”为太和村村主任王建平，是涉案

林地的承包人。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0日，接

到信访转办件后，尚志市立即组织市林业
局及马延乡政府到现场进行调查。经尚志
市林业局林业工程师现场鉴定，被砍伐杨
树共计 507株，面积 32亩，立木蓄积 13.41
立方米。通过调查了解，王建平于2004年
7月 27日承包该村集体林地 34亩，并于
2017年4月通过中间人一面坡镇长营村村
民张井昆将承包林地内的杨树以 8000元
的价格卖给了一面坡镇治安村村民刘福
财。2017年5月，刘福财在未经林业部门
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将购买的杨树全部伐
光。2018年6月12日，刘福财到森林公安
机关投案自首，现已被森林公安机关控
制。刘福财到案后，对非法采伐林木一事
供认不讳。其行为涉嫌滥伐林木罪，尚志
市森林公安局已依法刑事立案，并拟对刘
福财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此案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针对承包林地树木被伐问题，尚志市
林业局对王建平下达了《责令限期还林通
知书》，要求王建平在2018年10月31日前
按造林技术规程标准将被滥伐的 32亩林
地还林。

（三）问责情况
无。
五、受理编号876号：“2018年，景星镇

庆丰村村长郝某某支持李某某破坏村里
700亩草原改为耕地，破坏生态环境。举
报人要求恢复草原。”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景兴镇庆丰村实名为景星

镇庆丰村，反映的地块位于雅鲁河景星镇
庆丰村段。2017年10月20日，该地块在龙
江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竞价拍卖，社
会自然人王立军中标，后转包给社会自然
人李柏禄，李柏禄于今年春季在该地块种
植了玉米等作物。郝某某经核实为郝士
平，现为景星镇庆丰村委会书记。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1日，接

到信访转办件后，龙江县畜牧局执法人员
进行了现场勘察核实，确认该地块地类非
草原。2018年6月12日，龙江县主管副县
长牵头，抽调龙江县畜牧、国土、水务部门
和景星镇相关执法人员组成核查组，再次
实地核查。经与国土“二调”数据库比对，
确认该违法开荒地块地类为行洪滩地并非
草原，开垦面积为427.69亩。

对此，龙江县依法依规进行了整改：一
是龙江县水务部门依据《黑龙江省河道管
理条例》第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于
2018年6月12日对景星镇庆丰村下达《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由于无法与违法
当事人李柏禄、王立军取得联系，遂向景星
镇庆丰村下达通知书）要求其将该地块恢
复原貌。2018年6月13日上午，景星镇庆
丰村已经铲除了非法种植的农作物。二是
将案件移交龙江县纪委监委，实施一案双
查。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受理编号877号：“乐业镇庆丰村

朱玉屯内有一小型炼油厂，距离水源地较
近，生产期间将生产废水排入地下，烟尘超
标排放，已持续10余年。”

（一）基本情况
经核实，信访反映的“小型炼油厂”实

为哈尔滨市光大润滑油有限公司，位于哈
尔滨市松北区乐业镇庆丰村朱玉屯。该企
业无炼油工艺，经营范围为混合分装润滑
油、防冻液、玻璃水；润滑油技术开发。该
企业于 2015年 4月开始建设，2016年 2月
建成并投入使用，无环保审批手续。

哈尔滨市环保局松北分局在日常环境
监管中，未接到关于该企业的信访案件。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1日，哈

尔滨市环保局松北分局监察人员对哈尔滨
市松北区乐业镇庆丰村朱玉屯进行了详细
的排查，并对该村负责人进行询问了解，哈
尔滨市光大润滑油有限公司距离朱玉屯水
源井房62米。根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
北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
术报告》，朱玉屯水源地保护区一级保护区
范围以水源井为圆心，半径 30米所围区
域，该企业与水源井的距离符合管理要求。

经现场检查，该企业生产工艺为购入
大桶的成品分装成小桶。生产工艺不用
水，无生产废水排放。有1台1吨和1台0.1
吨燃煤取暖锅炉，无除尘设施，目前未使
用。该厂于2016年2月投入使用，未办理
环保审批手续。针对该企业无环保审批手
续的违法行为，哈尔滨市环保局于2018年
6月11日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哈环责改字〔2018〕26180052号），要求该
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根据《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哈尔滨市环保局已立案，正在履行法律
程序。下一步，环保部门将加大环境监管
力度，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三）问责情况
无。
七、受理编号878号：“东城区污水处

理厂污水处理设施不运行，夜间偷排污水，
白天也有偷排现象。举报人 2016年曾向
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此问题，地
方答复该厂设备在维修预计年底整改完
成，但截至目前问题仍未解决。举报人也
曾向市长热线和城管委反映未果，要求进
一步查处该厂偷排污水问题。”

此案件已于第八批第619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八、受理编号879号：“一是 2012年，
民意乡大庙村茂兴湖 6000多亩湿地被非

法改为耕地，举报人于2016年向县信访局
和县湿地局举报均未被受理，向黑龙江省
第七巡视组举报被受理，肇源县湿地局答
复“该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湿地局无
关”，向大庆市林业局反映未果，向中央第
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后，当地政府对问
题处理情况进行公开通报并问责相关责任
人，但茂兴湖非法开垦湿地的违法行为仍
在继续，要求制止非法开垦行为并恢复湿
地。二是2018年，大庙村草原全部被开垦
种植农作物，县草原管理站告知当地居民
此处地类已改为盐碱地。举报人曾向县国
土资源局和乡政府反映未果，要求恢复草
原。”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2012年，
民意乡大庙村茂兴湖 6000多亩湿地被非
法改为耕地，举报人于2016年向县信访局
和县湿地局举报均未被受理，向黑龙江省
第七巡视组举报被受理，肇源县湿地局答
复“该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与湿地局无
关”，向大庆市林业局反映未果，向中央第
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后，当地政府对问
题处理情况进行公开通报并问责相关责任
人，但茂兴湖非法开垦湿地的违法行为仍
在继续，要求制止非法开垦行为并恢复湿
地。）

（一）基本情况
茂兴湖水产养殖场于1948年建场，原

为省水产局直属的国营渔场，2000年7月
隶属省农委，2006年3月划转到省农垦总
局绥化分局管理，2009年9月划归肇源县
政府管辖。该场共有职工 397名，总人口
1310人。茂兴湖水产养殖场最初以经营
渔亮子自然捕捞为主，由于1998年特大洪
水造成堤毁水撤以后，又连遇多年干旱少
雨，放养场内蓄水面积逐年减少，渔业生产
难以为继，为了维护职工生活和企业生存，
依据《黑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第八条规
定，对滩涂地进行了开发和利用，通过种植
矮棵作物发展农业生产，职工生活有了保
障。2008年5月，省政府正式批复成立肇
源沿江湿地自然保护区，茂兴湖水产养殖
场有13.6万亩水面和滩涂资源纳入到保护
区的实验区范围，其中耕地9.3万亩，水面
4.3万亩。

信访反映的地块现位于黑龙江肇源
沿江湿地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地理坐标
为：29°18 ' 21 " N 124° 24 ' 17.8 "
E），非湿地斑块，经肇源县国土局现场核
查，国土一调土地利用现状为滩涂类别，属
国有资源，由茂兴湖水产养殖场管理和使
用，于 2006年开垦为耕地，总面积为 5924
亩。2008年5月20日，自然保护区成立前
该地块已耕种。通过查阅资料发现，2016~
2017年，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省委
第七巡视组、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县信访局
受理过此信访投诉。

（二）核查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2日，肇

源县成立由县湿地局局长李乾、县畜牧兽
医局局长于中元、县纪委监委副书记齐福
森、茂兴湖水产养殖场党委书记韩丙臣、民
意乡政府乡长于开富等同志组成的调查
组，开展调查核查工作。通过进一步查阅
资料，现场核实等措施，对信访反映的问题
进行详细调查，并到现场进行确认，共梳理
出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 2012 年民意乡大庙村茂兴湖
6000多亩湿地被非法改为耕地问题中，开
垦土地问题属实，开垦年限和开垦时地类
问题不属实。经调查，该地块是2006年茂
兴湖水产养殖场在省农委管理期间开垦，
并非在 2012年，开垦时地类为滩涂，不是
湿地。2006年茂兴湖水产养殖场将该地
块内的土地对外公开发包，共签订三份土
地承包合同：民意乡大庙村赵光于2016年
6月1日承包1351亩、民意乡公营子村牛力
猛于2006年1月16日承包3305亩、民意乡
大庙村梁志于 2016年 6月 1日承包 1268
亩，承包到期时间均为2025年12月末，三
份土地承包合同总面积为 5924亩。该地
块在省农垦总局管理期间做为职工工资
田，2008年已享受国家粮食补贴政策。

二是举报人于 2016年向县信访局和
县湿地局举报均未被受理，向大庆市林业
局反映未果，向黑龙江省第七巡视组举报
被受理，肇源县湿地局答复“该问题属于历
史遗留问题，与湿地局无关”问题不属实。
通过查阅资料，肇源县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于2016年5月受理过此案件，对信访人所
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核实，调查处
理结果为反映的问题不符。湿地局于
2016年 6月 30日、2016年 10月 9日、2017
年7月5日分别向肇源县信访局、省湿地中
心、省委第七巡视组进行了报告和汇报。
2016年7月，大庆市林业局受理了举报人
提出的复查申请。经调查核实，并对相关
材料综合分析，根据调查结果，依据信访条
例和有关规定，大庆市林业局作出了同意
肇源沿江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做出的处
理意见的答复意见书，并于2016年8月送
达给举报人。

三是向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
后，当地政府对问题处理情况进行公开通
报并问责相关责任人，但茂兴湖非法开垦
湿地的违法行为仍在继续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向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
后，当地政府对问题处理情况进行公开通
报并问责相关责任人”问题属实。2016年
7月，接到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信访
转办件后，肇源县成立工作组，对转办的问
题进行了调查核实。依据调查结果，2016
年7月27日，肇源县委对相关人员进行了
责任追究。2016年8月，针对在自然保护
区成立之前已形成的耕地问题，茂兴湖水
产养殖场制定了《茂兴湖水产养殖场退耕
还湿工作方案》，呈请县政府批准后按照承
包期限分四步对自然保护区内9.3万亩湿
地实施退耕还湿。经调查，按照退耕还湿

工作方案要求，茂兴湖水产养殖场于2017
年退耕还湿 1.6万亩，今年 12月末还将退
出1.3万亩。按照方案要求，信访反映的地
块在2025年12月末（合同到期）第四批退
耕还湿计划之内。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2018年，

大庙村草原全部被开垦种植农作物，县草
原管理站告知当地居民此处地类已改为盐
碱地。举报人曾向县国土资源局和乡政府
反映未果，要求恢复草原。）

（一）基本情况
大庙村位于肇源县民意乡境内，经查

阅民意乡大庙村草原承包合同，该村草原
承包合同共1份，合同没有承包地块面积，
仅有四至边界。2012年3月14日，村委会
通过公开竞价发包方式发包给杨树波，并
签订了草原承包合同。2014年3月，杨树
波将该地块转包给李景会；2016年4月，李
景会将承包的部分地块开垦种植农作物。

（二）核查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2日，肇

源县成立由包案县领导副县长张庆国、县
畜牧局局长于忠元、草原站站长秦国维、县
国土局局长王益龙、县纪检委干部张阳、民
意乡党委书记费志宏、乡长于开福、大庙村
村民委员会主任赵学等同志组成的调查
组，开展调查核查工作。经现场确认，共梳
理出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大庙村草原全部被开垦种植农
作物”的问题部分属实。经查阅民意乡大
庙村草原承包合同，该村草原承包合同共
1份，地块位于肇源县民意乡大庙村米家
屯东北侧。承包合同中没有明确承包地块
面积，仅有四至边界（东至茂兴界泡子中
间，西至砖厂公营子界，南至米家屯自主
界，北至公营子界）。通过现场GPS采集地
块的拐点坐标 23处，确认合同地块为两
块，面积约2134亩。2015年7月7日，肇源
县人民政府第 7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从
2015年7月1日起全县执行第二次全国土
地调查草原数据。经比对第二次全国土地
调查数据成果，现场地块中草原面积仅有
12.3亩。按照《黑龙江省畜牧兽医局〈关于
完善牧业半牧业县（市）基本草原划定工作
的通知〉》（黑牧草〔2016〕70号）要求，肇源
县于 2016年 7月 12日完成基本（非基本）
草原划定工作，并以肇源县人民政府
〔2016〕22号文件呈报省畜牧兽医局备案。
经查询比对肇源县基本（非基本）草原数据
库，信访反映的地块中仅有12.3亩为基本
草原，其它为非草原地类。经核实，12.3亩
基本草原中，确认有4.8亩被违法开垦为耕
地。2018年6月13日，肇源县草原监理站
已立案调查，现已对违法开垦草原地块实
施了退耕还草。

二是“县草原管理站告知当地居民此
处地类已改为盐碱地”的问题不属实。经
核查，2015年8月，肇源县草原监理站接到
群众举报，称民意乡李景会承包的米家村
草原被违规开垦。经过举报群众指认、现
场勘查，并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比
对，确认举报地块现状地类为盐碱地，并非
由其它地类改为盐碱地地类。

三是“举报人曾向县国土资源局和乡
政府反映未果，要求恢复草原”的问题不属
实。经核查，肇源县国土资源局、民意乡政
府均未接到该信访反映问题的投诉举报。

针对草原被破坏问题，肇源县纪委监
委责成民意乡党委对大庙村相关人员监管
责任进行初步核实。

（三）问责情况
无。
九、受理编号880号：（一是盛龙酒精

厂距居民区过近，生产期间存在噪声、水、
粉尘等污染问题，已持续12年。二是益农
化肥厂生产期间存在粉尘、异味污染问题，
已持续13年。目前，该厂暂时停产。）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盛龙酒精
厂距居民区过近，生产期间存在噪声、水、
粉尘等污染问题，已持续12年。）

（一）基本情况
黑龙江省盛龙酒精有限公司位于哈尔

滨市双城区工厂街2号，该企业“6万吨/年
燃料乙醇及DDGS饲料”建设项目于2006
年 12月通过原黑龙江省环保厅环评批复
（黑环函〔2006〕421号），2006年7月开工建
设，2009年3月通过黑龙江省环保厅组织
的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黑环验〔2009〕7
号）。主要产品为酒精等，项目总投资2.8
亿元。该企业日产生产、生活废水约1200
吨左右，经过自建的，设计能力6000吨/日
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为厌氧+好氧）处
理达标后，经双城区第二排水干线排入拉
林河；煤炭堆场采取苫盖方式防止扬尘污
染。

哈尔滨市环保局双城分局对该企业实
施月监察制并对各项污染排放情况进行
监测。根据该企业自动监控数据以及
监督性监测结果，该企业各项污染物做
到了稳定达标排放。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关于信访反映距离过

近问题，2014年双城区政府信访部门就曾
经接到过类似的信访投诉举报。双城区
政府成立了由信访、环保、安监、消防等部
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该问题依据《石
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以下简称“规
范”）进行了实地测量。“规范”要求乙醇罐
区距离居民区不低于 100米，经测距仪实
地测量为 115米，居民房屋与该公司的距
离符合消防、安监等相关法规要求。现行
的环保法律、法规中对建设项目防护距离
无明确要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中涉及的
防护距离问题，是环境管理部门依据相关
行业技术规范确定的。

（下转第七版）


